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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行專訴字第 5 號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7 月 1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專訴字第5 號

原　　　告　張超　

訴訟代理人　陳韻如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怡衡律師

輔　佐　人　許月娥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洪淑敏

訴訟代理人　陳穎慧

          　葉�全

參　加　人　芬蘭商聯合玻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Uniglass Engineering Oy）

代　表　人　龐帝馬爾科（MARCO PANTTI）

訴訟代理人　林志剛律師

複  代理人　廖文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於中華民國

106 年11月20日經訴字第1060631105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一、事實概要：

    參加人以「加熱玻璃之方法和裝置」（下稱系爭專利）向被

    告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審查後准予專利。嗣原告對之提起

    舉發，參加人提出系爭專利更正本。案經被告依該更正本審

    查後作成「104 年11月18日及105 年8 月12日之更正事項，

    准予更正」及「請求項1 至11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原告仍然不服，遂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聲明原處分除更正部分外及訴願決定均撤

    銷（起訴狀誤載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本院認因本

    件判決之結果，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故准

    許參加人聲請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聲明請求原處分除更正部分外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並主

    張如下：

(一)證據2 、3 或其分別與證據4 或5 之組合，可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 至6 不具進步性：

匯出時間：108/10/01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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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求項l 之所有技術特徵已於組合證據2 、3 所揭露：

    系爭專利請求項1 於前言部分所述技術特徵，完全與證據2

    所揭之圖面及技術特徵相同，而請求項1 對下方加熱玻璃之

    技術特徵，主要係「已自爐之外部吸取並由壓縮機加壓及加

    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面上」，其同樣為證據3 所揭露；

    其中，證據3 圖面揭露有一壓縮機以及證據3 中說明書段落

    [ 0013] 揭露「在本案例中，藉著閥門或流量調節器調節欲

    鼓風進入該平行導管之空氣量以調節下對流加熱之寬度方向

    輪廓，該閥門之數目係每一導管有一閥門。該下對流空氣業

    已藉著該壓縮機經過該過濾器及一流量調節器送入一歧管，

    由該歧管使氣流經過該閥門或調節器及預熱導管分佈至該對

    流導管。該導管及可在火爐之縱向構成單一長U 型管，複數

    該U 型管係並排在火爐之寬度方向。」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

    項1 所述「已自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加壓及已由位於爐

    內的電阻器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面上」，故證據2 、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2.請求項l 之所有技術特徵已於組合證據2 、3 、4 所揭露：

    證據4 與系爭專利及組合證據2 、3 為玻璃熱處理之相同或

    相關技術領域，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 於前言部分所述技術特

    徵「玻璃之上表面由自爐內部吸入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

    形成之熱空氣噴射，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之上表面加熱」，

    已部分揭露於證據4 ；其中，證據4 圖面揭露有一送風機以

    及證據4 中說明書第3 段第58至67行揭露指出「在閉合迴路

    中進行空氣的循環；通過送風機從爐內B 區域取出的空氣經

    由管路以及管路輸送到爐內C 區域、D 區域。」以及請求項

    1 對下方加熱玻璃之技術特徵，同樣為證據4 所揭露；其中

    ，證據4 圖面揭露有送風機以及證據4 中說明書第3 段第42

    至57行指出「上輻射吸收體由送風機通過配管和上輻射吸收

    體由送風機通過配管的冷卻空氣的流動被調整到所需的值。

    …冷卻空氣通過管抽入的空氣。」可知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

    申請時的通常知識及證據2 至4 所揭之先前技術，可促使其

    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該證據2 至4 所揭露之內容而構成

    請求項1 之發明，故證據2 、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3.系爭專利請求項l 之所有技術特徵已於組合證據2 、3 、5

    所揭露：

    證據5 揭露一板材加熱OVEN，其中圖二揭露教示之技術為上

    、下爐皆有爐內空氣循環及上、下爐皆有取自爐外空氣的特

    徵，故由證據5 所揭露之技術特徵，使具有通常知識者基於

    申請時的通常知識，去結合證據2 、3 所揭之先前技術，可

    促使其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證據2 、3 、5 所揭露之內

    容而構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發明，故證據2 、3 、5 之組

    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4.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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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求項2 至6 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l 之附屬項，其中

    請求項l 之所有技術特徵已揭露於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所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而請求項

    2 所限定之技術特徵已於證據3 說明書段落[ 0010] 及圖面

    所揭露：「下對流加熱元件分別在該火爐縱向包含導管，複

    數導管係並排且亦設有孔口用於將對流空氣之射流排入這些

    滾柱間之間隙（及亦可能朝向滾柱）。於所示案例中，下輻

    射耐熱片係位於該對流鼓風導管之下，但亦可位於該導管之

    間或可彼此形成一整體結構。這些導管亦可定位於耐熱片之

    下，於此案例中，將經過該耐熱片間之間隙發生孔孔出操作

    。為了預先加熱下對流加熱空氣，在該空氣抵達設有孔口之

    對流加熱導管之前，該空氣係在該火爐內於導管中循環一段

    距離，此段距離大體而言等於該火爐長度。」使得證據3 可

    達到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功效，故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可證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又請求項3 係

    依附於請求項2 ，其內容為「在吹氣於下面之期間中，以強

    迫方式控制由電阻器加熱該下面，俾依一加熱輪廓之功率程

    度加熱，及在加熱週期之其餘期間中，由熱元件控制電阻器

    ，俾玻璃之溫度遵循一預定之加熱曲線。」請求項4 則係依

    附於請求項1 至3 項之任一項，其內容為「吹氣於下面上在

    加熱週期終止之前終止，並最大持續整個加熱週期之60% 。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5 係依附於請求項4 ，其內容為「在不

    遲於加熱週期之80% 之時刻，終止吹氣於下面上。」此外，

    請求項6 係依附於請求項4 ，其內容為「在自加熱開始時刻

    之25-40%之時刻，開始吹氣於下面上。」基於請求項3 至6

    僅為一般加熱週期之設定，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組合

    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可證請求項3 至6 不

    具進步性。

(二)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7 至11不具進步性：

  1.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7 之所有技術特徵已於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所揭露。證據2 同樣揭露「該裝置包含一回火

    爐，包含水平滾子安排用以攜帶玻璃並形成其一輸送機，一

    上面回流管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用以加

    壓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之空氣回

    至玻璃之上表面」。證據4 同樣揭露「該裝置包含一回火爐

    ，包含水平滾子安排用以攜帶玻璃並形成其一輸送機，一上

    面回流管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用以加壓

    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之空氣回至

    玻璃之上表面」，證據5 則揭露「該裝置包含一回火爐，一

    上面回流管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用以加

    壓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之空氣回

    至玻璃之上表面」。故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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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可證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2.請求項8 至11不具進步性：

    請求項8 至10所限定「該裝置包含一控制單位」之技術特徵

    ，為證據3 說明書段落[ 0015] 及圖面揭露有控制裝置21做

    為控制，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組合證據2 、3 或2 、

    3 、4 或2 、3 、5 可證請求項8 至10不具進步性。另請求

    項11所限定「該裝置包含一壓力槽，加壓之空氣自壓縮機輸

    送至此，且加壓空氣自此輸送至玻璃之下表面上。」僅為習

    知技術之附加，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組合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可證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欲解決的動機已於證據2 所揭露，且證據2 、3 之

    組合為熟悉該項技藝者所能輕易完成，可證系爭專利不具進

    步性：

  1.系爭專利欲解決的問題：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5 頁之先前技術指出「有關使用震盪滾子

    爐加熱玻璃之一問題為玻璃之邊緣在開始加熱時易於向上彎

    曲。由於爐中所用之陶瓷滾子，玻璃之下表面在加熱週期之

    開始接受較之玻璃之上表面所接受之熱流為大之熱流，以致

    於此。結果，玻璃之邊緣向上彎曲，同時玻璃之中間區域易

    於遭受光學誤差；而且，玻璃加熱不均勻。當加熱選擇性玻

    璃時，情況特別困難，因為選擇性玻璃反射熱輻射極強。…

    」，故系爭專利主要欲解決的問題是「加熱玻璃邊緣易產生

    向上彎曲之問題」。

  2.證據2 欲解決的問題：

    證據2 說明書第2 頁揭露：「玻璃邊緣在開始加熱的階段時

    容易產生向上彎曲之問題，主要係由於在開始加熱循環的階

    段時，爐中使用的陶瓷輥引起大量熱流流入玻璃的下表面」

    等，故證據2 欲解決的問題亦係「加熱玻璃邊緣易產生向上

    彎曲之問題」。而進步性之比對，應著重熟悉該項技術者可

    自證據2 、3 之結構獲得何種技術性啟發，若僅以簡易的轉

    用、置換、改變或組合，應不具進步性，且證據2 、3 亦未

    排除系爭專利發明之教示、建議及動機，故系爭專利所欲解

    決問題的動機已被證據2 所揭露，兩者動機相同、背景相同

    。證據2 、3 與系爭專利均為玻璃加熱處理之專利，且於國

    際專利分類上，系爭專利之分類為C03B，證據2 分類為C03B

    ，證據3 分類為C03B，故證據2 、3 與系爭專利自屬相同或

    相關之技術領域，故系爭專利自可依據證據2 、3 之教示與

    建議輕易完成，故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所欲解決問題的動

    機已被證據2 所揭露，兩者動機、背景相同，難謂兩者無連

    結動機；又證據2 、3 與系爭專利屬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

    ，且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均已為證據2 、3 所揭

    露，故熟悉該項技術領域者，自得利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

    知識，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1之技術特徵，而不

    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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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如下：

(一)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具進

    步性：

  1.證據2 第1 圖揭示一種加熱玻璃之方法，包含輸送玻璃通過

    一回火爐，俾自上及下方加熱玻璃，玻璃之上、下表面均由

    自爐內部吸入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形成之熱空氣噴射

    ，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之上、下表面加熱，屬於「爐內再循

    環空氣對流技術」。又證據3 第1 圖及說明書第[ 0013] 段

    揭示一種加熱玻璃之方法，由壓縮機加壓爐外空氣，及將由

    位於爐內的耐熱片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上、下表面上；玻

    璃之上下兩面都由爐外吸入的冷空氣來加熱，屬於「爐外吸

    氣對流技術」。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 係採「爐內再循環空氣

    對流技術（例如證據2 ）」作為爐之上半部（玻璃上表面）

    之加熱方式，而爐之下半部（玻璃下表面）之加熱方式係採

    「從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加壓及已由位於爐內的電阻器

    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面上」之「爐外吸氣對流技術（

    例如證據3 ）」。

  2.雖原告稱證據2 、3 同屬玻璃加熱技術領域，二者無先天不

    相容之情形，所屬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具有動機結合證據

    2 、3 云云，惟查證據3 說明書第[ 0003] 段揭示「再循環

    爐內的熱空氣會造成汙染」，證據3 存在不採證據2 之「爐

    內再循環空氣對流技術」之反向教示。再者，若組合證據2

    及證據3 之技術，證據2 和證據3 之組合方式係有二種：第

    一種方式是「從爐外吸入冷空氣經變成熱空氣後才用於加熱

    玻璃的上側，且用爐內的熱空氣再循環來加熱玻璃的下側」

    ；第二種方式（亦即系爭專利的型式）是「用爐內的熱空氣

    再循環來加熱玻璃的上側，且從爐外吸入冷空氣經變成熱空

    氣後才用於加熱玻璃的下側」。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為「使

    選擇性玻璃能合理迅速加熱；而且，裝置之結構合理簡單」

    （參照系爭專利說明書第7 頁第4 段），且為解決「加熱選

    擇性玻璃時，…，因為選擇性玻璃反射熱輻射極強。具有選

    擇性表面之玻璃通常由選擇性表面向上加熱，故與加熱其下

    表面相較，特別難以加熱玻璃之上表面」所造成「玻璃之邊

    緣在開始加熱時易於向上彎曲」之問題（說明書第5 頁之先

    前技術），而使用上述之第二種組合方式（玻璃上表面為「

    爐內再循環空氣」加熱，下表面為「爐外吸氣對流」加熱）

    ，以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該組合方式對於選擇性玻璃之加

    熱具有功能上相互作用，並非任意拼湊證據2 、3 即可完成

    。

  3.系爭專利請求項1 因爐之上半部採「爐內再循環空氣對流技

    術」加熱方式，可提供足夠的熱能來加熱玻璃之選擇性玻璃

    上表面，而爐之下半部對於所需熱能較少的玻璃之下表面採

    「爐外吸氣對流技術」加熱方式，其結構較「再循環爐內熱

    空氣技術」簡單，因此具有設備成本低之功效，故系爭專利

第 5 頁



    請求項1 可同時改善「玻璃之邊緣因加熱不均勻在開始加熱

    時易於向上彎曲」之習知問題，並能解決習知玻璃上下兩面

    採「再循環爐內熱空氣技術」時之結構複雜、成本昂貴之問

    題( 說明書第6 頁第14至16行) ；且無其他依據可證明請求

    項1 為「其所屬技術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

    所顯能輕易完成」。因此，證據2 組合證據3 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為附

    屬項，其技術特徵為請求項1 之進一步限縮或附加敘述，該

    附屬項尚應包括其所依附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如前所述，組

    合證據2 、3 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故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二)證據2 、3 、4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

    具進步性：

  1.證據2 、3 揭示之內容及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之理由已如前述，而證據4 係關於

    冷卻熱處理後玻璃之熱調節室。證據4 之第一冷卻區域A ，

    係藉由輻射吸收器來執行冷卻，屬「輻射冷卻」方式，新鮮

    的冷空氣並無吹至玻璃下表面；而系爭專利係以熱空氣直接

    吹至玻璃下表面，屬「對流加熱」，二者為不同熱之傳遞方

    式，技術手段不相同。證據4 之玻璃熱調節室係用於「冷卻

    」玻璃之冷卻溫度調節室；而系爭專利係用於將玻璃回火的

    「加熱爐」，證據2 、3 亦為「加熱玻璃」之熱處理裝置，

    故證據4 之「冷卻玻璃」裝置與證據2 、3 之「加熱玻璃」

    裝置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功能或作用等均不相同

    ，該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沒有動機將證據4 與證據2 、3

    組合在一起，且證據2 、3 、4 均未揭示系爭專利上下表面

    整體考量之加熱方式，即使強迫組合證據2 、3 、4 ，也無

    法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發明。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係為附屬項，其技術特徵分別為請求項1 之進一步限縮

    或附加敘述，該附屬項尚應包括其所依附項之所有技術特徵

    ，證據2 、3 、4 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

    性，故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三)證據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

    具進步性：

    證據2 、3 揭示之內容及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之理由已如前述，而證據5 係關於

    一種加熱塗層板材之連續熱處理爐，證據5 之鋼板的上表面

    和下表面都由相同的空氣來加熱，並非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

    玻璃之上下表面使用不同來源的熱空氣來加熱。又參照圖1

    ，該加熱之空氣係由歧管送入經焚燒空氣加熱之新鮮空氣，

    吹入爐內作為低壓熱空氣源，並用於控制爐內的溫度，但此

    經歧管送入之熱空氣並非直接吹向鋼板；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爐之下半部係將由爐外部所取及之空氣加熱後直接吹於玻

    璃下表面，二者之技術手段不同。此外，證據5 之「低壓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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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源」之熱空氣加熱方式係採爐外之「熱交換機」與系爭

    專利爐下半部之使用位於爐內的電阻器加熱之技術手段亦不

    相同。再者，系爭專利請求項1 加熱處理的材料為玻璃，證

    據2 、3 加熱處理的材料亦為玻璃，而證據5 處理的材料為

    金屬板材，說明書第2 頁第121 行舉例該爐作為塗裝鋼板用

    的初級塗覆和最終塗覆爐。證據5 及證據2 、3 所要熱處理

    的材料不同，金屬與玻璃的物理性質有極大差異，因此所使

    用的裝置、方法及步驟亦不相同，故證據5 與證據2 、3 之

    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功能或作用等均不相同，該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缺乏動機將證據5 與證據2 、3 組合在

    一起；且證據2 、3 及5 均未揭示系爭專利上下表面整體考

    量之加熱方式，即使強迫組合，也無法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

    求項1 ，難稱證據2 、3 、5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 不具進步性。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係為附屬項，其

    技術特徵分別為請求項1 之進一步限縮或附加敘述，該附屬

    項尚應包括其所依附項之所有技術特徵，證據2 、3 、5 既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故亦不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7 至11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7 為一種加熱玻璃之裝置，該裝置包含一回

    火爐，包含水平滾子安排用以攜帶玻璃並形成其一輸送機，

    一上面回流管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用以

    加壓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之空氣

    回至玻璃之上表面，其特徵為該裝置包含一壓縮機用以加壓

    自爐之外部所吸取之空氣，一管系統用以輸送由壓縮機加壓

    之空氣至玻璃之下表面，及位於爐內的電阻器用以加熱由壓

    縮機加壓之空氣。請求項7 係採「再循環爐內熱空氣技術」

    作為爐之上半部（玻璃上表面）之加熱方式，而爐之下半部

    （玻璃下表面）之加熱方式係採「從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

    機加壓及已由位於爐內的電阻器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

    面上」之「爐外吸氣對流領域的技術」，故其技術特徵相似

    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又證據2 、3 之組合，或證據2 、3

    及4 之組合，或證據2 、3 及5 之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是以上述證據組合並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1係為附屬項，其技術特徵為請求項7 之進一步限縮或附

    加敘述，該附屬項尚應包括其所依附項之所有技術特徵，證

    據2 、3 或證據2 、3 、4 或證據2 、3 、5 之組合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則上述證據組合自亦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1至不具進步性。

四、參加人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如下：

(一)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具進

    步性：

第 7 頁



  1.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組合證據2 、3 以完

    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的動機：

    證據2 所欲解決的問題係由於選擇性玻璃的上表面會反射輻

    射的熱，亦即選擇性玻璃的上表面較難以被加熱，以致於造

    成玻璃的邊緣向上彎曲，且選擇性玻璃比透明玻璃所需加熱

    時間長，因此選擇性玻璃的產量低。其功能或作用：因為循

    環的空氣取自爐的內側，爐不需排出過量的熱空氣意即不會

    增加爐內熱量的損失，且大幅縮短加熱玻璃所需的時間。且

    證據2 教示來自爐外的空氣必須先經過加熱才能吹向爐內的

    玻璃，此加熱需要大量的能源，增加成本。因此證據2 之玻

    璃的上、下表面都是由取自爐內的熱空氣再循環來加熱。而

    證據3 所欲解決的問題：循環爐內高溫的空氣會逐漸被汙染

    而變髒，造成玻璃表面的劣化、或甚至阻塞爐內的噴嘴。其

    功能或作用：排出爐外的空氣量大致等於從爐外經由壓縮機

    吹入爐內的空氣量，因此可以持續地以乾淨的空氣供給爐內

    。且證據3 教示由取自爐內的熱空氣再循環來加熱玻璃，雖

    然沒有排出熱空氣而沒有熱損失，但是循環的空氣會逐漸被

    汙染而變髒，造成玻璃表面劣化，甚至阻塞噴嘴。因此證據

    3 之玻璃的上、下表面都是由來自爐外的乾淨空氣先經過加

    熱才吹向爐內的玻璃。綜上，證據2 、3 就「所欲解決問題

    」、「功能或作用」迥然不同。尤其證據2 強烈教示「來自

    爐外的空氣須先經過加熱，浪費能源，增加成本」，因此證

    據2 之玻璃的上、下表面都採用爐內的熱空氣再循環來加熱

    ，而證據3 則明確指出「取自爐內的熱空氣再循環，會使爐

    內的空氣變髒，造成玻璃表面劣化」，因此證據3 之玻璃的

    上、下表面都採用爐外的空氣來加熱。足見證據2 、3 屬於

    反向教示，故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以

    產生將證據2 、3 組合之動機。

  2.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

    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證據2 、3 之

    組合既然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自亦無

    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此外，系爭專利

    請求項2 的申請標的為「方法」，其內所記載的特徵為「步

    驟」中的操作時間點。原告於行政訴訟起訴狀中雖摘錄證據

    3 之裝置內的構件，但並未舉出證據3 有關各步驟中的操作

    時間點，因此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又系

    爭專利請求項3 至6 的申請標的為「方法」，其內所記載的

    特徵為「步驟」中的操作起始點、終止點、和持續的時間長

    度，此等參數有助於解決「玻璃之邊緣在開始加熱時向上彎

    曲」等先前技術的問題點，具有非可預期的功效，乃專利權

    人費盡苦心研發而得，並非如原告於行政訴訟起訴狀中所指

    稱係「僅為一般加熱周期之設定，不具預期功效」。因此，

    系爭專利請求項3 至6 具有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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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據2 、3 、4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

    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及證據2 、3 是關於加熱玻璃的方法和設備。證據

    4 是關於在高溫處理玻璃之後用於控制玻璃冷卻的熱調節室

    。其技術領域與證據2 、3 並不相同。又系爭專利及證據2

    係為解決當加熱選擇性玻璃時玻璃之邊緣易於向上彎曲的問

    題。證據3 所欲解決的問題係循環爐內高溫的空氣會逐漸被

    汙染而變髒，造成玻璃表面的劣化、或甚至阻塞爐內的噴嘴

    的問題。而證據4 係為了使高溫處理後的玻璃不變形和不產

    生內應力，必須在熱調節室內控制高溫玻璃的後續冷卻，使

    高溫玻璃緩慢且規則地冷卻，故證據4 是冷卻玻璃的裝置，

    於證據4 中經控制冷卻的玻璃可獲得良好的表面平坦度，且

    沒有內應力存在。且證據4 經由鼓風機和吸入第一冷卻區A

    的冷空氣是用於冷卻玻璃，而不是用於加熱玻璃，只是因為

    第一冷卻區A 的冷空氣和剛出爐的熱玻璃之間的溫差太大，

    此種急遽的冷卻會造成玻璃變形和內應力，因此證據4 設置

    加熱元件來稍微提升第一冷卻區A 的溫度，以縮小第一冷卻

    區A 和剛出爐的熱玻璃之間的溫差，此種緩慢的冷卻可避免

    玻璃變形和內應力。但是經加熱元件加熱之後之第一冷卻區

    A 和該冷空氣的溫度仍然低於剛出爐的熱玻璃的溫度，此低

    溫環境才能讓玻璃進行冷卻。因此證據4 的加熱元件不足以

    加熱剛出爐的玻璃，因為加熱元件的溫度仍然低於剛出爐之

    玻璃的溫度。故證據4 在「所欲解決問題」、「功能或作用

    」方面與證據2 、3 皆迥然不同，所以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沒有動機能將證據4 結合證據2 、3 以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係請求項1 之

    附屬項，證據2 、3 、4 之組合既然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1 不具進步性，當然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三)證據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6 不

    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及證據2 、3 是關於加熱玻璃的方法和設備。證據

    5 是關於烘烤鋼片上之塗漆的爐之技術，所處理的材料為金

    屬板材，基於玻璃與金屬板材的物理性質有極大的差異，因

    此與證據2 、3 所欲解決的問題亦不相同。證據5 所欲解決

    的問題乃係完全循環爐內的熱空氣會導致二氧化碳和被蒸發

    之溶劑的濃度太高，所以必須從爐外導入新鮮空氣，以供給

    氧給塗漆，以使塗漆有光澤。證據5 的圖2a和圖3 顯示，設

    置在爐外側下方的第一鼓風機將空氣輸送至鋼板上方的側件

    和下方的側件，然後再輸送至鋼板上方的管和下方的管。因

    此，證據5 之鋼板的上表面和下表面都由相同來源的空氣來

    加熱，非如請求項1 之玻璃的上下表面係使用不同來源的熱

    空氣加熱。且證據5 的圖2a顯示加熱後的熱空氣經由歧管輸

    送至爐之頂部的傾斜槽和底部的傾斜槽，然後吹入爐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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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熱空氣並不是用於吹向鋼板，而是吹入爐內做為一般的空

    氣流，用於控制爐內的溫度。惟請求項1 之爐下半部係將爐

    外部所取之空氣加熱後係直接吹於玻璃下表面。又證據5 的

    爐內沒有電阻器，而是利用爐外的熱交換機提供熱量，此亦

    與請求項1 用爐內電阻器加熱玻璃下表面的空氣不同，且系

    爭專利所能獲致之功效係能合理迅速加熱選擇性玻璃，進而

    提升產量；請求項1 爐的結構合理簡單，降低設備成本，而

    證據5 所能獲致之功效係防止爐外的空氣滲入爐內，造成爐

    內的熱量損失。綜上，證據5 在技術領域、所欲解決的問題

    、技術手段和功效等方面都不同於系爭專利及證據2 、3 ，

    因此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沒有動機結合證

    據2 、3 、5 以完成請求項1 之發明。又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係請求項1 之附屬項，證據2 、3 、5 之組合既然不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當然亦無法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皆不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至11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7 的特徵相近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既然證

    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的組合，都不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則請求項7 亦應具有進步性

    。又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1係請求項7 之附屬項，證據2 、

    3 或2 、3 、4 或2 、3 、5 的組合，既然都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自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8 至11不具進步性。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之爭點：

    參加人前於93年6 月17日以「加熱玻璃之方法和裝置」即系

    爭專利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並聲明以西元2003年6 月24日

    申請之芬蘭第20030936號專利主張優先權，經被告審查准予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1項，並發給發明第I359796 號專利

    證書。嗣原告以該專利有違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之規

    定，對之提起舉發。其後，參加人分別於104 年11月18日及

    105 年8 月12日提出系爭專利更正本。將原公告本說明書第

    10頁倒數第6 行之「15巴」更正為「1.5 巴」，並更正刪除

    原請求項1 中多餘之「通過」二字。案經被告審查，認更正

    符合規定，依該更正本審查，以106 年5 月26日（106 ）智

    專三（五）01152 字第1062056880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

    104 年11月18日及105 年8 月12日之更正事項，准予更正」

    及「請求項1 至11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經濟部以106 年11月20日經訴字第10606311050 號決

    定駁回，原告仍然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且以前揭

    情詞置辯，聲明原處分除更正部分外及訴願決定均撤銷。故

    本件之爭點為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

    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1不具進步性。

第 10 頁



(二)系爭專利之主要內容：

    系爭專利揭示一種加熱玻璃之方法，自上方及下方加熱玻璃

    ，同時玻璃置於回火爐（1 ）中之滾子（3 ）上。玻璃（4

    ）之上表面由自爐（1 ）之內部吸取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

    所形成之熱空氣噴射，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4 ）之上表面

    加熱。已自爐（1 ）之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17）加壓及

    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面上（參系爭專利之摘要）。又

    系爭專利之基本觀念為自上方及下方加熱玻璃，同時玻璃置

    於回火爐中之滾子上。玻璃之上表面由熱空氣噴射加熱，此

    由自爐之內部吸取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形成，並再循環其

    回至玻璃之上表面。而且，已自爐之外部吸取並由壓縮機加

    壓及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之下表面上（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7 頁【發明內容】）。又系爭專利請求項計11項，除請求項

    1 、7 為獨立項外，餘為附屬項，且如前所述，經被告審查

    准予更正之申請專利範圍如下：

  1.一種加熱玻璃之方法，該方法包含輸送玻璃（4 ）通過一回

    火爐（1 ），俾自上及下方加熱玻璃（4 ），玻璃（4 ）之

    上表面由自爐內部吸入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形成之熱空

    氣噴射，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4 ）之上表面加熱，其特徵

    為已自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17）加壓及已由位於爐內

    的電阻器（6 ）加熱之空氣吹於玻璃（4 ）之下表面上。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方法，其中玻璃（4 ）之下表

    面由電阻器（6 ）自下方加熱，及當開始吹氣於下面上時，

    增加由電阻器（6 ）所提供之加熱效果。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吹氣於下面之期

    間中，以強迫方式控制由電阻器（6 ）加熱該下面，俾依一

    加熱輪廓之功率程度加熱，及在加熱週期之其餘期間中，由

    熱元件（20）控制電阻器（6 ），俾玻璃之溫度遵循一預定

    之加熱曲線。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3 項之任一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吹氣

    於下面上在加熱週期終止之前終止，並最大持續整個加熱週

    期之60％。

  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不遲於加熱週期

    之80％之時刻，終止吹氣於下面上。

  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所述之方法，其中在自加熱開始時刻

    之25－40％之時刻，開始吹氣於下面上。

  7.一種加熱玻璃之裝置，該裝置包含一回火爐（1 ），包含水

    平滾子（3 ）安排用以攜帶玻璃並形成其一輸送機，一上面

    回流管（11）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10

    ）用以加壓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

    之空氣回至玻璃（4 ）之上表面，其特徵為該裝置包含一壓

    縮機（17）用以加壓自爐之外部所吸取之空氣，一管系統用

    以輸送由壓縮機（17）加壓之空氣至玻璃之下表面，及位於

    爐內的電阻器（6 ）用以加熱由壓縮機（17）加壓之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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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裝置包含一控制

    單位（21），安排用以控制由壓縮機（17）所提供之吹氣於

    下面上在加熱週期終止之前終止，且使吹氣最大持續整個加

    熱週期之60％。

  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或8 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裝置包含電

    阻器（6 ），用以自其下方加熱玻璃，及安排控制單位（21

    ），當開始吹氣於下面上時增加由下電阻器（6 ）提供之加

    熱效果。

 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所述之裝置，其中安排控制裝置（21

    ），使用強迫控制以控制電阻器（6 ），依加熱輪廓之功率

    程度加熱，同時吹氣於下面上。

 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或8 項所述之裝置，其中該裝置包含一

    壓力槽（22），加壓之空氣自壓縮機（17）輸送至此，且加

    壓空氣自此輸送至玻璃之下表面上。

(三)證據2 、3 之內容：

  1.證據2 為2001年5 月10日公開之WO01/32570A1「加熱玻璃之

    方法及設備」發明專利，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優先權日（

    2003年6 月24日）。證據2 揭示一種用於加熱玻璃的方法和

    設備，其中輸送玻璃（4 ）通過一回火爐（1 ）的滾子（3

    ）上被加熱，俾自上方及下方加熱玻璃（4 ）在回火爐中。

    至少玻璃（4 ）的上表面用基本上垂直於玻璃（4 ）表面的

    熱空氣射流加熱。主要從爐內吸入空氣並且將從回火爐（1

    ）內部吸入的空氣加壓到相對於回火爐（1 ）中的壓力超過

    0.1 巴的超壓來提供空氣射流（參證據2 之摘要及圖1 ）。

  2.證據3 為2003年4 月2 日公開之EP0000000A2 「將準備回火

    的玻璃片予以加熱之方法及設備」發明專利，其公開日早於

    系爭專利優先權日（2003年6 月24日）。證據3 揭示一種將

    準備回火的玻璃片予以加熱之方法及設備。一火爐（1 ）係

    設有延伸於火爐縱向之上下對流鼓風導管（11，14）。該火

    爐亦設有上下輻射加熱元件（12，16）。該對流加熱空氣係

    以一壓縮機（3 ）加壓、以一過濾器（4 ）清淨。該上對流

    加熱空氣係於複數分開之熱交換器（7 ）中以由該火爐所排

    出之空氣加熱，該對流加熱空氣係經過該熱交換器通入該上

    對流鼓風導管（11）。由該火爐（1 ）經過該熱交換器（7

    ）排出之空氣量大體而言係等於鼓風吹入該火爐供對流加熱

    用之空氣量（參證據3 之摘要及圖1 ）。

(四)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

  1.雖然證據2 、3 已分別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主要技術內

    容，即證據2 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加熱玻璃上表面的方法

    ，且證據3 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加熱玻璃下表面的方法，

    惟參酌證據3 說明書第0003段，其已揭示利用在循環爐內的

    熱空氣將會造成污染，因此，為了解決該問題，證據3 提供

    一種利用爐外吸氣對流的技術對玻璃的上、下表面予以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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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可以持續地以乾淨的空氣供給爐內。再參酌證據2 說

    明書第10頁第19行至第20行所揭示之內容，由於冷空氣會導

    致爐內的熱損失，因此該發明並不考慮使用冷空氣。故對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證據3 不會使用

    證據2 以「爐內再循環空氣對流」之技術，且依證據2 所揭

    露之技術內容，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被

    教示不採用「爐外吸氣對流」之技術，否則即分別有違證據

    3 、2 之發明目的。因此，考量證據2 、3 所揭技術內容之

    關聯性或共通性，證據2 、3 雖分別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主要技術內容，但並無組合動機。況證據2 所使用加熱玻

    璃上、下表面之空氣均來自爐內，而證據3 所使用加熱玻璃

    上、下表面之空氣均來自爐外，然證據2 、3 用以加熱玻璃

    上、下表面之空氣來源均相同，且證據2 、3 亦均未揭示或

    教示應如何利用空氣來源不同的加熱玻璃方式，以達到系爭

    專利所要解決玻璃上、下表面加熱不均勻而產生易於向上彎

    曲的問題，難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組

    合證據2 、3 以達成利用不同空氣來源予以加熱的技術。

  2.此外，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其玻璃加熱方法（即玻璃之上

    表面由自爐內部吸入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形成之熱空氣

    噴射，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之上表面加熱，而玻璃下表面是

    利用已自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加壓及已由位於爐內的電

    阻器加熱之空氣的技術) 主要是為了要解決玻璃上、下表面

    加熱不均勻而產生易於向上彎曲的問題，並且可以達到（1

    ）使選擇性玻璃能合理迅速加熱；（2 ）裝置之結構合理簡

    單；（3 ）在加熱週期之中間使用吹氣於下面上，當來自爐

    之滾子之熱流降低，但玻璃之下面需要更多之熱時，在爐底

    部處之溫度可保持非常低；（4 ）在連續負載之情況中，在

    確實正確之時刻供應熱，及在爐底部處之一般溫度並無需升

    高等功效（詳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7 頁14至21行）。然而，

    證據2 、3 均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欲解決的問

    題及其達成的功效。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特意選擇的

    加熱玻璃之方法，以及其所產生的功效，並非任意利用證據

    2 及證據3 之拼湊而可完成者，故證據2 及證據3 之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3.雖原告稱證據2 說明書第2 頁（正確應為第1 頁) 揭露：「

    玻璃邊緣在開始加熱的階段容易產生向上彎曲之問題，主要

    係由於在開始加熱循環的階段時，爐中使用的陶瓷輥引起大

    量熱流流入玻璃的下表面」等，故證據2 欲解決的問題亦係

    「加熱玻璃邊緣產生向上彎曲之問題」云云。惟查證據2 所

    欲解決的問題之一確實亦包括「加熱玻璃邊緣易產生向上彎

    曲之問題」，然參酌證據2 說明書第1 頁第29行至第2 頁第

    13行，證據2 所引先前技術的技術手段係為利用將爐外空氣

    引入整個爐內循環，以解決「加熱玻璃邊緣易產生向上彎曲

    之問題」，惟該方法中，其空氣是冷的而會將爐子冷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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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增加能量的消耗。也因此證據2 才會使用「爐內再循環空

    氣對流技術」以解決此一問題。據此，證據2 與系爭專利所

    請的技術手段其實並不相同，況證據2 反而教示若使用「爐

    外吸氣對流技術」會產生將爐子冷卻，進而增加能量的消耗

    等問題，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應無法依據證據

    2 所教示的內容，於玻璃加熱裝置中引入「爐外吸氣對流技

    術」，並且針對玻璃加熱裝置的上表面是利用爐內循環空氣

    以及下表面是利用爐外吸氣對流技術，進而解決「加熱玻璃

    邊緣易產生向上彎曲之問題」，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仍不

    可採。

(五)證據2 、3 、4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

    步性：

  1.有關證據2 、3 之技術內容，及證據2 、3 並無組合動機，

    且均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欲解決之目的或達成

    之功效，已如前述。而證據4 為一種冷卻熱處理後玻璃熱調

    節室，該熱調節室是在通過連續驅動的輥式輸送機以水平位

    置輸送的平面薄玻璃板的高溫處理後進行的。參酌證據4 說

    明書第3 欄第17行至第19行、第3 欄第58行至第67行及圖1

    ，其熱調節室中的冷卻室包含冷卻區域，分成第一冷卻區域

    A 和第二冷卻區域。第二冷卻區域包括三個區段B 、C 、D

    。藉由隔板（7 ）來分隔第一冷卻區域A 和第二冷卻區域（

    B+C+D ），其中在第一冷卻區域A 中，藉由輻射吸收器（11

    、12）來執行冷卻；在第二冷卻區域（B+C+D ）中，通過送

    風機（30）從B 區段吸入的空氣經由管路31以及管路32、33

    輸送至C 區段和D 區段，該第二冷卻區域係屬於「循環對流

    冷卻」的方式。由此可知，證據4 所揭示的技術手段係為第

    一冷卻區域A 是利用「輻射冷卻」的方式，而第二冷卻區域

    （B+C+D ）則是利用B 區段的空氣進行「循環對流冷卻」的

    方式。雖然證據4 亦揭示在該熱調節室中有加熱手段，惟該

    加熱手段係屬在進行高溫處理玻璃後用於控制玻璃冷卻的熱

    調節室中，其所欲解決的問題是為了使高溫處理後的玻璃不

    變形和不產生內應力，因此必須在熱調節室內控制高溫玻璃

    的後續冷卻，使高溫玻璃緩慢且規則的冷卻。據此，證據4

    所揭示之玻璃熱調節室係為用來「冷卻」玻璃用，而證據2

    、3 所揭示之技術手段均為「加熱玻璃」的熱處理裝置，其

    所欲解決的問題、功能或作用均有所不同，難謂證據4 具有

    與證據2 、3 組合之動機。

  2.再者，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界定的技術手段係為採取利用外

    部空氣源，並將其吹至玻璃下表面之加熱方式進行，其並非

    利用「輻射」或是「循環對流」的方式進行加熱。而無論於

    技術領域、發明目的、功能及作用等方面，證據4 與系爭專

    利請求項1 均有所不同，且證據4 亦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

    請求項1 所欲達到的功效。是以，證據2 、3 、4 之組合仍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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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證據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

    步性：

  1.有關證據2 、3 之技術內容，及證據2 、3 並無動機組合，

    且均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欲解決之目的或達成

    的功效，已如前述。而證據5 為一種加熱塗層板材之連續熱

    處理一種爐，其說明書第2 頁第120 行至第121 行揭示其為

    塗裝鋼板用的初級塗覆和最終塗覆爐，且由證據5 圖2a及2b

    可知，在爐外側下方的送風機（或鼓風機）（52a-52e ）將

    由爐外部歧管（34）之供應管道（36）所吸入之爐外熱空氣

    輸送至鋼板（32）上方的側件（57a-57e ）和下方的側件（

    59a-59e ），然後再分別輸送至鋼板（32）上方的管（60a-

    60e ）和下方的管（62a-62e ）來加熱鋼板（32）的上表面

    和下表面。簡言之，證據5 的技術手段是經由爐外吸入空氣

    ，且鋼板（32）的上表面及下表面是由相同的空氣加熱。此

    外，由證據5 說明書第4 頁第100 行至第114 行及圖4 可知

    ，證據5 所揭示之爐內中的熱空氣，其並非用於吹向鋼板，

    而是吹入爐內做一般的空氣流，用於控制爐內的溫度，且此

    空氣流的流動方向和鋼板的行進方向相反。再者，證據5 說

    明書第1 頁第12行至第15行揭示該發明係為有關於能源保存

    的目的。又證據5 所揭示之有效率的爐系統可連續地蒸發溶

    劑、燃燒含有溶劑的空氣、和回收已被燃燒的空氣，以提供

    爐所需的熱量（參證據5 說明書第3 頁第12行至第17行）。

    然而，證據2 、3 所要加熱處理的材料為玻璃，而證據5 要

    處理的材料係為金屬板材，玻璃與金屬的性質有極大的差異

    ，且證據2 、3 的熱空氣是直接吹向玻璃的上、下表面。是

    以，證據5 與證據2 、3 所使用的裝置、方法亦有所不同，

    證據5 的技術手段及其所欲解決的問題亦與證據2 、3 有所

    不同，難謂證據5 具有與證據2 、3 的組合動機。

  2.再者，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界定的技術手段係為在玻璃之上

    表面由自爐內部吸入之空氣並加壓該熱空氣所形成之熱空氣

    噴射，及再循環其回至玻璃之上表面加熱，而玻璃下表面是

    利用已自爐外部所取及已由壓縮機加壓及已由位於爐內的電

    阻器加熱之空氣的技術。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界定之玻璃上

    、下表面所使用之空氣源並不相同，並非完全是利用吸取外

    部空氣的方式進行加熱。再者，證據5 所揭示的欲加熱物質

    係為「鋼板」而非「玻璃」，無論於技術領域、發明目的、

    功能及作用等方面，證據5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均有所不同

    ，且證據5 亦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欲達到的功

    效。是以，證據2 、3 及證據5 之組合仍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

    項，解釋上應包含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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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附加技術特徵。經查，如前揭所述，證據2 、3 之組合，

    證據2 、3 、4 之組合及證據2 、3 、5 之組合既已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組合，

    證據2 、3 、4 之組合及證據2 、3 、5 之組合自亦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6 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7 至11不具進步性：

  1.有關請求項7 ：

    系爭專利請求項7 為一種加熱玻璃之裝置，該裝置包含一回

    火爐包含水平滾子安排用以攜帶玻璃並形成其一輸送機，一

    上面回流管用以自回火爐內部吸取空氣，一加壓單位用以加

    壓自回火爐內部吸取之空氣，及組件用以吹出加壓之空氣回

    至玻璃之上表面，其特徵為該裝置包含一壓縮機用以加壓自

    爐之外部所吸取之空氣，一管系統用以輸送由壓縮機加壓之

    空氣至玻璃之下表面，及位於爐內的電阻器用以加熱由壓縮

    機加壓之空氣。系爭專利請求項7 所請之加熱玻璃之裝置，

    其係為可達成利用再循環爐內熱空氣技術作為對玻璃上表面

    之加熱方式，並自爐外部吸取空氣並予以加壓加熱後作為對

    玻璃下表面之加熱方式，該裝置係為可達成與系爭專利請求

    項1 的加熱玻璃之方法相似。是以，有關系爭專利請求項7

    是否不具進步性的理由係如前揭所述證據2 、3 之組合或證

    據2 、3 、4 之組合或證據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之理由相同。據此，證據2 、3

    之組合或證據2 、3 、4 之組合或證據2 、3 、5 之組合亦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2.有關請求項8 至11：

    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1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 之附屬

    項，解釋上應包含請求項7 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限縮

    或附加技術特徵。經查，如前揭所述，證據2 、3 之組合，

    證據2 、3 、4 之組合及證據2 、3 、5 之組合既已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組合，

    證據2 、3 、4 之組合及證據2 、3 、5 之組合自亦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1不具進步性。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提證據2 、3 或2 、3 、4 或2 、3 、5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1不具進步性，故被

    告所為「請求項1 至11舉發不成立」之審定，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聲請撤銷原處

    分除更正部分外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本件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審理案件法第

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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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  │  。                            │

│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謝金宏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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